
42 重庆营业管理部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准入事

项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532
号）；

（二）其他相关法规。

二、办理对象

适用于“保险、证券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市

场准入、退出审批”的申请和办理。

三、办理条件及需要提交的资料

1、申请人条件

（1）境内依法成立的证券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

（2）行业监管机构许可其开展外汇业务。

2、具备或符合如下条件的，准予批准：

（1）具备完善的外汇业务内控制度和业务管理制度；

（2）具备必要的经营外汇业务场所和设施；

（3）有真实的外汇业务需求和计划。

3、需要提交的材料

（1）书面申请（包括但不限于业务类型、业务规则和

流程、汇兑安排、内部管理制度、人员要求及准备情况等），

并填写完整的《境内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备案表》（原

件）

（2）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原件）

（3）机构或其授权的行业管理组织许可或同意其开展

相关业务的文件、无异议材料或出具的相关资质证明（加盖

企业公章的复印件）



（4）机构或其授权的行业管理组织许可或同意其开展

相关业务的文件、无异议材料或出具的相关资质证明（加盖

企业公章的复印件）

（5）一年内无重大违规及没有受到监管机构处罚的说

明材料（加盖企业公章的复印件）

（6）材料内容不一致或不能说明交易真实性时，要求

提供的补充材料（原件或加盖企业公章的复印件）

四、办理流程（可附流程图）

（一）申请人提交申请；

（二）决定是否予以受理；

（三）不予受理的，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受理的，出

具受理通知书，进行审查报批；

（四）不予许可的，出具不予许可通知书。许可的，为

申请人办理相关外汇登记，向申请人出具境外上市相关业务

登记凭证。

（五）材料不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补正

材料，并出具《行政许可补正通知书》。

五、办理时限

20个工作日。

六、发放证照情况

相关业务备案表。

七、收费依据、标准

无收费

八、办理地点、时间及联系方式（电话、邮箱、表格下

载路径等）

办理地点：重庆市主城区（巴南区除外）企业的以下业



务均在重庆市渝北区红锦大道 56 号人民银行重庆营管部一

号楼 315室办理；其他区县企业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在所属地

外汇局办理。

办理时间：周一至周五（节假日除外）8：30-12：00、
14：00-17：30

联系电话：67677862

境内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备案表
备案日期： 年 月 日 编号（外汇局填写）：

一、机构基本信息

第

一

联

外

汇

局

留

存

机构名称 成立时间

通讯地址

及邮编
注册地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金融机构标识

码

注册资本

（亿元）

实收资本

（亿元）

联系人
联系

电话
传真 Email

机构类型

□证券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 □期货公司 □企业集团财务公司

□信托公司 □金融租赁公司 □汽车金融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消费金融公司 □货币经纪公司

□其它机构（请说明：）

主要经营

范围

主要股东或控制

人

名称（或姓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持股比例 注册地址

……（可加行）

二、外汇业务备案

备案类别：□初始备案 □变更备案 □注销（停办）备案



跨境业务

□跨境证券经纪

□B股经纪

□跨境期货及衍生产品经纪

□跨境证券承销业务

□对外证券及衍生品投资

□境外基金或产品销售

□跨境并购

□跨境信托

□跨境结构性产品

□跨境证券投资咨询和见证

□其它（请说明：）

境内业务

□外汇存款

□外汇贷款

□外汇同业拆借

□境内外币证券承销□境内外汇信托/集合计划

□境内外汇资产管理

□境内外汇买卖

□其它（请说明：）

备案的外汇业务是否获得监管机构或其授权的行业管理组织许可（同意） □是 □否

外汇业务
外汇业务许可监管机构

或行业管理组织
许可/同意文件号 许可/同意日期

外汇业务具体情

况说明
（可附页）

本机构承诺备案表中内容及所附材料真实、准确，无虚假信息，并承诺严格按照相关
外汇管理规定开展业务，接受国家外汇管理部门的监督、管理和检查。

机构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经审核，同意公司业务予以备案。



签发人： 经办人：

审核人：

填表说明：

1、非银行金融机构填报本备案表一式两联，外汇局审核无误后将加盖业务印章的第二

联作为备案证明退还非银行金融机构。

2、若本备案表中已经外汇局确认的相关事项发生变更或注销（停办），非银行金融机构

应重新填报本备案表一式两联报外汇局办理变更或注销（停办）备案，并对变更或注销（停

办）内容进行标注。外汇局审核无误后将加盖业务印章的备案联作为备案证明退还非银行金

融机构，同时将原备案证明收回。



境内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备案表

备案日期： 年 月 日 编号（外汇局填写）：

机构名称

第

二

联

退

备

案

机

构

机构类型

□证券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 □期货公司 □企业集团财务公司

□信托公司 □金融租赁公司 □汽车金融公司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消费金融公司 □货币经纪公司

□其它机构（请说明：）

主要经营

范围

备案类别 □备案 □变更备案 □注销（停办）备案

跨境业务

□B股经纪

□跨境证券经纪

□跨境期货及衍生产品经纪

□跨境证券承销业务

□对外证券及衍生品投资

□境外基金或产品销售

□跨境并购

□跨境信托

□跨境结构性产品

□跨境证券投资咨询

□其它（请说明：）

境内业务

□外汇存款

□外汇贷款

□外汇同业拆借

□境内外币证券承销

□境内外汇信托/集合计划

□境内外汇资产管理

□境内外汇买卖

□其它（请说明：）

外汇局审核意

见

经审核，同意公司业务予以备案。

（资本项目外汇业务专用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非银行金融机构填报本备案表一式两联，外汇局审核无误后将加盖业务印章的第二

联作为备案证明退还非银行金融机构。

2、若本备案表中已经外汇局确认的相关事项发生变更或注销（停办），非银行金融机构

应重新填报本备案表一式两联报外汇局办理变更或注销（停办）备案，并对变更或注销（停

办）内容进行标注。外汇局审核无误后将加盖业务印章的备案联作为备案证明退还非银行金

融机构，同时将原备案证明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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